法律教育及專業進修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如下：
陳景生資深大律師 (主席)

郭慶偉資深大律師
布思義資深大律師

黃國瑛資深大律師

吳維敏大律師

吳港發大律師

許偉強大律師

林雲浩大律師

曾昭珍大律師 (秘書)

張錦泉大律師

殷志明大律師

黃士翔大律師
金貝理大律師

廖玉玲大律師
1.
今年我們的工作主要在於監察三間大學，即香港大學(「港大」)、香港城市大學(「城大」)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的法律學士及法律專業證書課程。
2.
我們研究了港大及城大的法律學士學位課程從三年制改為四年制所帶來的衝擊。整體而言，我們認為兩所大學的新課程均令人滿意。
3.
我們亦研究了中大在二零零七年九月開辦法律專業證書課程的計劃。我們認為此計劃有違公眾利益，特別考慮到在法律學士課程從三年改為四年後，二零零七本地大學將不會有法律學士畢業生。此外，由於法律學士課程的轉變，法律專業證書課程在二零零八年將無可避免地要作重大改動，故此，我們認為中大投放資源在二零零七年開辦法律專業證書課程，而該課程又須於一年後作重大改動，並不明智。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向公會執委會建議反對中大此項計劃，此建議獲執委會接納。 
4.
在公會執委員會和主席的同意下，大律師公會代表在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成立的法律教育及訓練常務委員會中抱持堅定的立場，反對中大於二零零七年開辦法律專業證書課程的計劃。公會的立場得到常務委員會中其他成員的支持。最終中大同意延至二零零八年九月才開辦專業法律證書課程。
5.
中大教務委員會中的公會代表與委員會中其他的成員，於中大法律專業證書的課程設計事宜上緊密合作。我們欣喜地在此匯報，課程的預備工作進展良好。 

6.
關於城大方面，我們審閱了城大法律專業證書課程的所有教材。這項工作極為艱鉅。有鑑於教材在二零零六年四月才準備就緒，而我們認為應在二零零六年九月新學年開始前作決定，故此項工作必須在緊逼的時限內完成。我們向公會執委會建議二零零六年城大法律專業證書課程的畢業生在獲准全面執業前，不須預先修讀任何高級法律進修課程的特別課程。但與此同時，我們亦建議向城大要求於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七年度的法律專業證書教學課程中作某些修改，否則執委會應清楚說明，該校二零零七年的法律專業證書課程畢業生或須在為期一年的見習中修讀一些特別的高級法律專業進修課程。公會執委會接納了這些建議，而公會亦已將要求告知城大。
7.
我們亦參與了法律教育及訓練常務委員會轄下法律專業證書課程入學先修要求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處理將於二零零八年開始的新的法律專業證書課程的入學要求。此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十分緊湊，以求制定出所有三間大學法律專業證書課程的共通入學要求。由於很多海外大學的法律畢業生不一定有修讀所有入讀法律專業進修課程的核心科目，而當中某些科目要求本地法律的專門知識，法律教育及訓練常務委員會建議及決定舉行通用考試(稱為「香港法律專業證書課程入學轉換考試」)，以考核法律專業證書課程申請人在他們修讀的法律學位課程中未有包含的科目的知識。委員會成員亦參與了舉辦這個考試的委員會。預期這個轉換考試將於二零零七年首次舉行。
8.
 此外，作為監察法律專業證書課程的部份工作，我們亦跟法律專業證書課程多個科目的校外評卷員會面，期望了解學生的水準。整體而言，儘管城大與港大在法律專業證書課程中的試卷有所不同，但我們認為試卷的水平相約，並對此感到滿意。 
9.
委員會亦考慮了多個豁免高級法律進修課程學分的申請，並就有關申請向執委會提交建議以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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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生資深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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